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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828             证券简称：柯利达         公告编号：2016-107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 PPP 项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作为联合体投标成员之

一，与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亿丰集团”）中标泰州医药

高新区体育文创中心建设项目的社会资本合作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发布的《关于 PPP 项目预中标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87）、《PPP 项目中

标公告》（公告编号：2016-096）。 

近期，公司与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中亿丰集团、泰州华

诚医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诚公司”）（政府资本出资人）签署了

《泰州市医药高新区体育文创中心建设项目投资合作协议》。现将相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合同主体情况 

1、甲方：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2、乙方：中标社会资本合作方，具体指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苏

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 

3、丙方：泰州华诚医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二、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泰州市医药高新区体育文创中心建设项目 

2、项目地点：中国医药城医药大学城东北角，南邻景观大道，北至学院路，

东临泰州大道，西侧临口泰南路。 

3、建设总投资：约 119,67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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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内容及运营期限 

1、建设内容 

（1）体育中心 

占地面积 57,320 ㎡，总建筑面积 79,622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37,249 ㎡；

地下建筑面积 42,373 ㎡。主体为一幢地上 3 层的建筑，依据功能分区包括：专

业训练区、全面健身区、商业休闲区、儿童文教区四个功能区。 

（2）文创中心 

占地面积 40,402 ㎡，总建筑面积 87,190 ㎡。拟建三幢主体 17-21 层，局部 3

层的建筑，其中两幢为 17 层，一幢为 21 层。依据功能分为：大学生就业中心、

大学生创业中心和大学生服务中心三个功能中心。 

2、项目合作期 

10 年，含建设期与运维期，其中建设期 2 年。 

三、项目的运营方式 

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的运营方式成立项目公司，项目公司注册资本

金为 35,676万元，社会资本方以现金方式出资，占比为 90%，即 32,108.4万元。

其中，中亿丰集团拟出资 60%（21,405.6万元）；柯利达拟出资 30%（10,702.8

万元）。项目建设运营期结束，各方应当办理项目资产移交及运营移交，届时项

目公司须清偿债务，并注销。 

四、合同的主要条款  

1、项目公司组织形式 

项目公司是依照《公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各方仅

以各自认缴的出资额对项目公司承担责任。各方按其出资额在注册资本中的比例

分享收益和分担风险。 

2、利益分配 

项目公司股东依照其所实缴的股份份额获得分红和其他形式利益分配，公

司终止或者清算时，各方按其所实缴的股份份额参加项目公司剩余财产的分配。 

3、违约责任 

各方必须严格履行本合同之规定，任何一方若不履行合同或不完全履行合

同，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采取补救措施或追究相关违约责任。违约行为持续六

十日未予改正，守约方可解除本合同，本合同因违约而接触的，违约方按约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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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额的 10%对方支付违约金；因违约造成相关损失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4、争议解决 

因合同引起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各方均应友好商解决；如果不能

协商解决的，提交泰州仲裁委员会裁决。 

5、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经苏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审核同意，并经出资方

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五、本次 PPP 项目合同的签订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同的签订，主要是通过项目公司对“泰州医药高新区体育中心及文创

中心”的 PPP 项目进行管理和运作。为公司后续 PPP 项目的开拓和合作提供更

多经验，对公司经营业务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满足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实际

需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公司 2016 年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和净利

润等不构成重大影响。 

六 、本次交易的风险分析  

在本项目合作期限内，项目公司后续经营情况可能受到宏观经济、行业政策

及经营管理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公司将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应对各种可能出现

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